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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开发区决算草案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76,157万元，其中：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468万元，补助收入8,759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40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6,95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127万元，调入资金439万元。

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73,851万元，其中：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36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26,437万元，调出资金8,279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40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363万元。

收支相抵，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2,306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经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51,150万元，实际完成53,468万元，为预算的105%，上升11.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0,257万元，为预算的106%，上升13.4%；非税收入完成3,211万元，为预算的86%，下降8.2%。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28,391万元，为预算的105%，增长11.9%。

（2）企业所得税6,592万元，为预算的83%，下降10.9%。

（3）个人所得税2,416万元，为预算的130%，增长38.9%。

（4）城市维护建设税3,266万元，为预算的84%，下降9.9%。

（5）房产税1,817万元，为预算的127%，增长35.5%。

（6）城镇土地使用税3,280万元，为预算的191%，增长104.7%。

（7）土地增值税632万元，为预算的-184%，下降296.9%。

（8）契税1593万元，为预算的74%，下降20.8%。

（9）专项收入2,100万元，为预算的88%，下降6.1%。

（10）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77万元，为预算的151%，增长60.4%。

（11）罚没收入12万元，无预算，去年同期为0。

（12）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022万元，为预算的79%，下降15.6%。

3.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经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52,619万元，支出预算调整为38,669万元。2024年实际完成36,363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94%，增长21.1%。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146万元，为预算的99.7%，增长59.8%。

（2）公共安全支出780万元，为预算的100.0%，去年同期为0。

（3）教育支出8,662万元，为预算的93.1%，增长48.4%。

（4）科学技术支出57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26.7%。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67万元，为预算的99.3%，下降8.8%。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39万元，为预算的98.1%，下降4.5%。

（7）卫生健康支出1,660万元，为预算的89.0%，下降19.6%。

（8）节能环保支出1,714万元，为预算的62.1%，下降42.8%。

（9）城乡社区支出4,011万元，为预算的99.9%，增长35.3%。

（10）农林水支出2,532万元，为预算的92.9%，下降44.0%。

（11）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去年同期为0。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66万元，为预算的100.0%，下降68.4%。

（13）住房保障支出874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1309.7%。

（1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53万元，为预算的98.6%，增长4606.3%。

（15）债务付息支出856万元，为预算的100%，下降3.5%。

4.开发区“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44.6万元，比上年减支57.4万元，下降56.3%。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比上年减支24万元，下降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43.2万元，下降42.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4万元，下降53.3%。

5.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情况
2024年结转至2025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2306万元。结转项目主要有：教育支出64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46万元等。
6.开发区预备费、预算周转金情况
2024年开发区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35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剩余350万元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4年当年开发区未安排预算周转金，截至2024年底，开发区预算周转金余额为零。

7.开发区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24年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51150万元，实际完成53,468万元，当年超收2318万元，足额反映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开发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3年决算后开发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6127万元，加上2024年预算安排使用3764万元，2024年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2363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19,893万元，其中：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39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202万元，调入资金8,279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68,722万元，上年结余30,293万元。

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79,312万元，其中：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56,01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64万元，调出资金40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2,732万元。

收支相抵，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40,581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2.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经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0万元，实际完成397万元，上升7.3%。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污水处理费收入397万元，增长7.3%。

3.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经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80,476万元。执行中因新增专项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96,595万元。2024年实际完成56,014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58%，增长198.2%。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24,999万元，为预算的67%，增长1903.1%，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

（2）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5,371万元，为预算的47%，全部为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3）债务付息支出5,563万元，为预算的100%，增长13.9%。

（4）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81万元，为预算的89%，上升6.6%。
4.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情况
2024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至2025年继续安排使用资金40,581万元。结转项目主要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2,617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28,104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8,293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0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1,557万元等。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开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区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业务。

收到市财政对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即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10万元，上年结余3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0万元，调出资金37万元，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为10万元，结转至2024年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开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业务，该业务由许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特此说明。

五、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许昌市对我区补助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8,759万元。其中：

（1）税收返还-5345万元，主要项目为：所得税基数返还454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25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44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5868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12708万元，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1881万元，结算补助6,778万元，固定数额补助413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50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1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49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87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16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0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1396万元。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27万元，教育43万元，科学技术1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23万元，卫生健康23万元，节能环保1010万元，城乡社区0万元，农林水222万元，交通运输1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0万元，商业服务业等0万元，金融0万元，住房保障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万元，其他收入1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市对我区补助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12,202万元，主要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7,99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617万元，彩票公益金38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557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由于我区属于许昌市的城市功能区之一，无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业务。许昌市对我区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为10万元。

（四）转移支付政策说明
1995年中央实施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从财政增量中拿出部分财力调整地区间财力差距，2002年将过渡期转移支付改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明确了转移支付以均衡地方财政收入差距、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此后，经过不断调整完善逐步形成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2015年起正式实施的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目前转移支付整体上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含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安排给地方统筹使用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从2019年起，财政部将补助数额相对稳定或分担比例比较明确的教育、社会保障、政法、科技、文化、卫生健康、农林水、交通运输等领域转移支付项目收入科目调整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暂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集中反映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专项转移支付，即体现上级特定政策目标，对下级开展的专项工作给予引导补助，实行专款专用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污染防治、灾害防治、区域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我区持续夯实绩效管理工作基础，全面深化预算决策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一是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原则，严格将绩效目标作为部门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二是深化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工作，项目绩效目标覆盖部门预算全部支出，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覆盖所有一级预算单位，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同步公开。三是严格审核绩效目标质量，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为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高效发挥绩效监控作用。一是在部门自主绩效监控全覆盖，开展财政重点监控。二是重点聚焦预算执行率偏低、实现程度不佳的项目，督促单位深入分析预算执行进度滞后、预期产出效益难以实现等深层次问题并整改到位，切实发挥监控预警纠偏作用。三是充分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监控模块功能，提高监控预警和分析能力，推进监控反馈和整改提升良性互动。

（三）全面做好绩效评价管理。一是全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自评范围覆盖开发区所有部门和项目。选取涉及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民生等重点领域的项目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建立问题清单，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二是拓宽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范围。三是加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四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整改应用，督促相关部门、单位优化项目和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4年，开发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重要讲话和系列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进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主要举措及成效

1.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积极争取我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加快债券发行和使用。2024年，发行政府债券6.9亿元，其中：新增债券6.7亿元，再融资债券0.2亿元，切实发挥了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调结构、补短板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

2.稳妥有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面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监测预警，实行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监控和风险等级评定制度，加大违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目前全区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二）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开发区政府债务限额25.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8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2.4亿元。开发区政府债务余额25.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8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2.4亿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低于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1.债券发行情况。2024年，开发区发行政府债券6.9亿元，其中，新增债券6.7亿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开发区0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开发区6.7亿元；再融资债券开发区0.2亿元，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开发区0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开发区0.2亿元。

2.债券使用情况。2024年，全区共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2.2亿元，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2.2亿元。新增政府债券为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了稳增长、补短板、扩内需的积极重要作用。再融资债券全部用来偿还政府债券到期本金，极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四）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开发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0.8亿元，其中，债券本金0.2亿元（一般债券0亿元，专项债券0.2亿元）；债券利息0.6亿元（一般债券0.1亿元，专项债券0.5亿元）。


